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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相处 25 年的夫妻，

却因“出轨” 风云， 感情

出现了裂痕， 最终双方不

得不开始思考“离婚” 这

一解决方法。 那么， 离婚

真的是唯一解决方法吗？

普陀区宜川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告诉你， 还有另

一种答案。

丈夫的“出轨及不体

贴”， 妻子的“怀疑及不

原谅”， 眼看同床人就要

变为陌路人， 宜川路街道

调委会决定从“孩子” 入

手， 通过夫妻双方对孩子

的爱， 唤起夫妻双方对

25 年婚姻感情的不舍，

成功挽救了这段婚姻。

【案情简介】

在宜川路街道某小区内， 有一

对夫妻从相识到结婚， 共同生活了

25 年之久。 然而， 近些年来， 夫

妻二人却渐渐产生了矛盾， 甚至已

经到了需要离婚的地步。 原来， 这

都源于妻子陈某发现丈夫马某有疑

似婚外情的举动后， 渐渐对马某日

常的举动有了怀疑。

由于多次争论马某是否真有出

轨的问题，夫妻双方在家争吵不休，

而这也导致了双方感情出现了不可

修复的裂痕。 25 年的婚姻感情，也

因这场“出轨风云”岌岌可危。

为了寻求解决方法， 陈某也曾

多次前往街道居委会咨询与婚姻相

关的法律知识， 并寻求帮助。 居委

调委会也派出人员向街坊邻居了解

查证， 还多次在陈某和马某吵架

时， 充当调解和事老。

然而， 这些做法似乎都没有效

果。 经过整整一年的闹腾， 加上马

某平日对待妻子的态度存在欠缺、

不善于经营家庭感情等原因， 陈、

马两人和双方家庭的误会和怨念都

越发加深。

而雪上加霜的是， 由于经营不

善， 马某的公司破产了， 而这也导

致马某的脾气越发暴躁， 造成了夫

妻以及家庭双方更深层次的多面化

矛盾。

【调解过程】

宜川路街道调委会在受理了该

请求后， 决定对夫妻二人进行更加

深入的了解。 在 4个工作日内， 调

解员相继走访了陈、 马两家的亲戚

和邻居， 了解平日里夫妻相处的态

度和情绪。

在了解过后， 调解员得出的最

终结论是： 双方家属关系一直都非

常好， 夫妻之间的小摩擦和矛盾也

是这两年才闹起来的。 无论男方家

庭还是女方家庭， 都不愿意看到夫

妇二人离婚。

那么， 夫妻两人现在的状况已

经到了感情濒临破裂的边缘， 又该

如何修复两人的关系呢？ 调解员决

定从“感化” 入手。

然而， 在调解过程中， 由于矛

盾太深， 陈某与马某不断指责对

方， 使得调解过程根本无法继续。

到最后， 陈某与马某几乎放弃了重

归于好的念头， 反而开始争论离婚

后财产的分配问题。

由于马某经营的公司已经破

产， 还承担着相当大的一笔债务，

因此， 马某主张将夫妻共同财产还

债后再考虑分配问题。 而妻子陈某

则有不同意见， 她认为在双方产生

矛盾后， 马某经营公司的收入就再

也没有用于家庭日常开支， 因此负

债应由马某个人承担。

面对这一情况， 调解员从法律

的角度向夫妻二人阐释了问题， 提

出虽然马某在与陈某发生矛盾后，

没有将公司收入用于家庭日常开

支， 但只是阶段性的， 因此， 如果

真的要离婚， 陈某势必也要承担一

部分债务。

经过耐心的沟通与释法， 夫妻

二人针锋相对的态度逐渐改变， 开

始心平气和坐下来谈。

25 年的夫妻感情， 真的就此

走到尽头了吗？ 在财产分配讨论基

本达成一致后， 调解员对于夫妻二

人不得不离婚的局面， 依旧于心不

忍， 想着“再努力一把”。 调解员

灵机一动， 准备借助孩子的抚养权

和心里话， 来感化这对夫妻。

不久前还吵得不可开交的夫妻

俩在面对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睛

时， 居然纷纷沉默了。 经验丰富的

调解员立即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突

破口， 趁热打铁， 成功地借助了夫

妻俩对孩子的爱， 挽回了局面。

在两家亲戚和居委会调解员的

见证下， 马某表示悔改， 今后忠于

感情， 而最终妻子陈某也选择原谅

了自己的丈夫。

【案例点评】

家庭作为社会的根本， 婚姻又

是维持家庭感情的一座桥梁。 但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

日益提高， 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

随之乘虚而入， 导致婚姻家庭矛盾

纠纷日益增多。 调解员在调解婚姻

家庭纠纷时， 需要对每个案件的婚

姻基础、 婚后感情、 产生矛盾的原

因及家庭生活的现状进行深入细致

的调查， 同时也要注重调解方法，

提高调解质量。

对曾经夫妻感情基础深厚的家

庭， 采取唤起旧情法， 寻找矛盾调

和点， 选准感化点， 用他们之间尚

存的真情 ， 唤醒双方的良知和理

智， 化解矛盾。

对因一方不仅具有明显的违法

行为， 同时在道德上也具有强烈的

可谴责性引起的纠纷， 采取批评教

育法 ， 这样不仅可促进当事人反

省， 也发挥了调解人员在树立社会

良好道德风尚中的作用。

对因家庭小事日积月累引起的

纠纷， 采取耐心倾听法， 让当事人

先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 当事人

在充分发表意见后， 气也就消了大

半， 这时候， 再引导他们对自己的

行为进行剖析。

而在一般情况下， 当事人都会

反省自身， 另一方见对方认识到问

题， 也会顺着台阶往下走。 这样，

调解工作才能更好地进行， 取得调

解成功。

“出轨”成导火索 25年婚姻何去何从
普陀区宜川路街道调委会耐心调解化解离婚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工作近一年， 却没有

签劳动合同， 谁知年底竟
被公司炒了鱿鱼。 不忿之

下， 工人们要求单位确认

劳动关系， 并要求赔偿损
失。 而单位却认为双方是

不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
“劳务关系”， 同时几人因

工作过失还给企业带来了

经济损失， 因此不同意进
行赔偿。 由于双方无法达

成一致， 工人们申请了劳
动仲裁， 闵行区劳动争议

调委会受委托后进行了庭

前调解。

调解员依据 《劳动

法》 相关条款， 对公司进
行了相关普法， 同时对工

人们劝慰、 解释， 最终公

司通过给予员工经济补偿
的方式圆满解决了这起纠

纷。

【案情】

周某等三人经朋友介绍， 于去

年初开始在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当

挖机驾驶员， 但双方从未签订劳动

合同。 去年年底， 公司突然单方面

提出口头解除双方的工作关系， 周

某等人觉得公司的处理不合理， 于

是要求单位确认劳动关系并支付未

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 高

温津贴等。

周某等人随后向劳动仲裁院申

请了劳动仲裁， 闵行区劳动争议调

委会受委托进行庭前调解。

【调解】

调解员接到此案后， 详细了解

了该案的基本情况， 决定先采取

“背靠背” 的调解方法， 分别约谈

双方当事人。

公司负责人承认， 这些员工都

是通过某劳务所介绍而来， 的确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 公司没有和这些

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有两个原因， 第

一， 公司认为通过劳务所和一些朋

友介绍而来的员工是属于第三方派

遣类； 第二， 员工们在其他地方也

另有工作， 在公司的工作等同于兼

职， 因此认为不需要签订劳动合

同。 但是公司没有任何书面的依据

说明双方存在的这种“劳务关系”。

公司对劳动者提出的劳动关系和双

倍工资均不予认可， 并称周某等人

在公司工作期间造成了工程延误导

致经济损失， 如果确认劳动关系和

双倍工资差额的话， 他们将以此为

由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反诉， 并

要求周某等人对公司造成的经济损

失进行赔偿等。 公司方出示了按实

际工作时间发放给工人们的出车单

及人工费签收单， 另外也出示了由

于周某等人未及时施工造成工程延

误后， 公司临时另请挖机施工产生

的费用清单以及工人们自己书写的

承诺书等材料， 证明公司确实支出

的实际费用和工友们承诺过的公司

可以对此扣款等情况。

在听了公司方负责人的陈述

后， 调解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

于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否确立？ 双方

由于何种原因导致了劳动合同未能

签订？没有书面约定如何归责？针对

这些矛盾焦点， 调解员依据《劳动

法》 的相关条款， 对公司方进行普

法， 明确告知公司方即便是劳务工

也应该签订相关协议， 劳动合同未

能签订， 公司方存在不可推卸的责

任。 而既然公司认可周某等人存在

工作事实， 那么双方的劳务关系是

客观存在的。 至于工作过失， 不能

成为确定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随后， 调解员联系到了周某等

人， 一开始周某等人的情绪非常激

动， 在听了调解员的劝慰和解释

后， 才逐渐平息。 调解员向他们表

明在调解过程中， 作为第三方中立

的存在会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会

为他们和用人单位进行正当利益的

沟通。 在周某等人情绪平和下来

后， 调解员向他们详细地了解了离

开公司有无办理相关手续， 单位方

有无制定发放高温费等细节， 再依

据调查结果进行了客观分析。

最后， 调解员启动了面对面的

调解， 依据劳动法相关条款分析了

双方各自的情况， 告知如果到了劳

动仲裁阶段， 双方很可能都会因证

据不足而造成诉讼风险， 因此建议

公司通过给予员工经济补偿的方式

协商解决。

最终， 周某三人放弃确认劳动

关系和双倍工资差额的要求， 同意

与用人单位达成一致并签署调解协

议， 由用人单位一次性支付三人经

济补助。 三人均与单位和解， 并于

签订协议后撤诉， 单位也不再要求

让员工赔偿经济损失。

【点评】

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建设的主

力军， 虽说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增

强， 但较复杂的劳动关系的判断和

薄弱的自我保护意识， 一直是引起

外来务工者频发劳资纠纷的源头。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

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

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任何用工形式都应及时签订书面合

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

后的次日必须与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 如果只有口头约定， 则无法还

原客观事实， 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调解员在受理案件之初， 应做

到认真调查，不漏细节。 在本案中，

关于劳动者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离

开公司时是否办理相关手续、 有无

做出赔偿承诺等细微之处， 调解员

都详细了解， 为顺利开展调解工作

奠定了扎实有效的实施基础；另外，

“背对背”“面对面”等调解常用技巧

也应烂熟于心、熟练掌握，在开展调

解工作时能做到思路清晰、 胸有成

竹， 为当事人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

议提供专业技能支撑。

任性炒鱿鱼 工人怒而索赔
闵行区劳动争议调委会以法释理调解劳动纠纷


